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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與保證金收費標準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

費用收費標準 

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

費用與保證金收費標準 

一、法規名稱修正。 

二、取消收取保證金，爰

修正本收費標準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雲林縣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以下稱本自治條例)第

六條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

雲林縣政府(以下稱本

府)，市區道路管理機關

為各鄉(鎮、市)公所。 

第一條  本標準依雲林縣

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

第六條及第十四條規定

訂定之。 

一、因取消收取保證金，

爰將本標準訂定之法

源依據修正之。 

二、市區道路條例第五條

規定:「市區道路之修

築、改善及養護，其

在縣轄區內者，得由

各有關鄉(鎮、市)公

所辦理之」。又雲林縣

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

三條規定略以：「本規

則所稱市區道路主管

機關為雲林縣政府；

管理機關為本縣各鄉

(鎮、市)公所。…」，

爰新增本標準之主管

機關及管理機關定

義。 

 第二條  道路挖掘申請人

於道路挖掘驗收合格

後，應通知道路管理機關

定期派員接管。但申請人

仍應負保固一年之責

任。於保固責任期限內或

申請人未依規定通知道

路管理機關辦理接管

者，因道路挖掘致人民生

命、身體或財產受到損

害，應由申請人負損害賠

本條刪除。因條文內容無

涉收費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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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責任。 

      前項情事因而衍生

賠償責任，道路管理機關

對之有求償權。 

第二條  申挖單位應依第

四條規定辦理自行修

復。但經本府專案核准

代為修復者，得以繳納

道路修復費辦理。 

      因前項但書情形辦

理道路修復者，其道路

修復費如有剩餘應退還

申挖單位。 

 一、本條新增。 

二、依據公路法第三十之

ㄧ條第五項及市區道

路條例第二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道路挖掘

修復方式得由主管機

關收費後統一修復，

或由管線機構自行修

復，爰增訂道路挖掘

修復以自行修復為

主，並增加由主管機

關收費後統一修復之

但書規定。 

三、道路挖掘修復以統一

收費代為修復者，其

費用為機關向申挖單

位收取之代辦工程經

費，因工程屬代辦性

質，爰其工程結餘款

應予退還。 

第三條  道路修復費用，

以項目單價分別乘以第

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二項之修復面

積計費。 

      前項項目單價如附

表。 

      挖掘破壞之道路設

施，未屬前項附表內所

列性質者，其修復所需

費用，由申挖單位及管

理機關以協議方式處

理。 

第三條  道路修復費用，以

項目單價分別乘以第四

條之收費面積計費。 

      前項項目單價如附

表。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六條移列

至本條第三項，並酌

修文字。 

第四條  道路修復面積如第四條  道路修復費其收 一、道路挖掘修復面積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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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縱向挖掘道路修復

面積： 

    (一)路幅寬為六公尺

以下者，按挖掘長度

乘以全路幅寬度計算

修復面積。 

    (二)路幅寬逾六公尺

者： 

    1、依道路劃設之標線

為修復單位，挖掘範

圍位於路肩未跨越路

邊線者，按挖掘長度

乘以路肩寬度計算修

復面積；挖掘範圍位

於快慢車道或機車

道，按挖掘長度乘以

該車道寬度計算修復

面積。 

    2、道路未劃設標線

者，按挖掘長度乘以

全路幅寬度計算修復

面積。    

  二、橫向挖掘道路修復

面積： 

    (一)路幅寬為六公尺

以下者，按全路幅寬

度乘以四公尺計算修

復面積。 

    (二)路幅寬逾六公尺

者： 

    1、依道路劃設之標線

為修復單位，挖掘範

圍位於路肩未跨越路

邊線者，按路肩寬度

乘以四公尺計算修復

面積；挖掘範圍位於

快慢車道或機車道，

費面積計算方式如下： 

  一、挖掘路段道路改善

(或路面加封)未滿五

年者，按挖掘長度乘以

全路幅寬度所得面

積，核算修復費用（有

分向島者，以分向島單

側之路幅寬度計算修

復面積）。 

  二、挖掘路段道路改善

(或路面加封)已滿五

年且路況良好者,按挖

掘長度乘以二分之一

路幅寬度所得面積，核

算修復費用（有分向島

者，以分向島單側之路

幅寬度計算修復面

積；四車道以上者，以

道路中心分向線單側

之路幅寬度計算修復

面積）。 

  三、配合年度路面整修工

程者，按挖掘長度乘以

管道佔用車道寬度所

得面積，核算修復費

用。 

  四、橫越管道及零星挖掘

路段，按管道佔用瀝青

混凝土車道寬度乘以

四公尺長度涵蓋面積

計算。 

  五、不同道路挖掘申請人

同時於相同範圍申挖

者，依挖掘長度所佔比

例分攤核算收費。 

  六、挖掘破壞之公路設

施，未屬表內所列性質

者，其修繕所需費用，

整以縱向挖掘、橫向

挖掘、路幅寬度及道

路標線為依據計算，

爰修正本條。 

二、第一款修正為縱向挖

掘道路修復面積規

定。 

三、第二款修正為橫向挖

掘道路修復面積規

定。 

四、第三款作文字修正。 

五、刪除現行條文第四款

及第五款。 

六、第六款規定移列至第

二項，並酌修文字。 

七、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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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該車道寬度乘以四

公尺計算修復面積。 

    2、道路未劃設標線

者，按全路幅寬度乘

以四公尺計算修復面

積。 

  三、配合管理機關辦理

道路挖掘，並經工程

主辦單位出具證明

者，得僅就挖掘範圍

回復平整，無須依前

二款計算修復面積面

積。 

        道路挖掘未屬前

項所列性質者，其修

復面積，由申挖單位

及管理機關以協議方

式處理。 

由申挖單位與路權管

理單位以協議方式處

理。 

第五條  道路挖掘許可費

應以其申請挖掘或設施

物設置面積，依下列計

算基準計徵： 

  一、申請面積在五十平

方公尺以下者，每件

收取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 

  二、申請面積逾五十平

方公尺且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下者，每件收

取新臺幣二千元。 

  三、申請面積逾一百平

方公尺且在二百平方

公尺以下者，每件收

取新臺幣三千五百

元。 

  四、申請面積逾二百平

方公尺者，每件除收

取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第五條  道路挖掘許可費

應以其申請挖掘或設施

物設置面積，依下列計算

基準計徵： 

  一、申請面積在五十平方

公尺以下者，每件收取

新臺幣一千元。 

  二、申請面積逾五十平方

公尺且在一百平方公

尺以下者，每件收取新

臺幣一千五百元。 

  三、申請面積逾一百平方

公尺且在二百平方公

尺以下者，每件收取新

臺幣三千元。 

  四、申請面積逾二百平方

公尺者，每件除收取新

臺幣三千元之基本費

外。其逾二百平方公尺

部分，以每增加二百平

一、提高道路挖掘申請成

本，以降低申請案件

浮濫。 

二、設置消防栓較設置郵

筒更具救災需要，爰

將第二項之「郵筒」

改為「消防栓」。 

三、設置消防栓、家庭用

戶新申裝管線設施或

緊急搶修者，收費基

準提高一百元。 

四、非設置消防栓、家庭

用戶新申裝管線設施

或緊急搶修之其餘案

件，收費基準提高五

百元。 

五、新增申請面積逾五十

平方公尺者，每件收

取許可費新臺幣一千

元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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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費外。其逾二

百平方公尺部分，以

每增加二百平方公尺

加徵新臺幣三千五百

元累計。其餘數不足

二百平方公尺者，不

予加徵。 

      前項第一款之申請

案件屬因設置消防栓、

家庭用戶新申裝管線設

施或緊急搶修所提出

者。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申請面積在十平方

公尺以下者，每件收

取許可費新臺幣二百

元。 

  二、申請面積逾十平方

公尺，未達五十平方

公尺者，每件收取許

可費新臺幣六百元。 

  三、申請面積逾五十平

方公尺者，每件收取

許可費新臺幣一千

元。 

      配合管理機關辦理

道路挖掘，並由工程主

辦單位出具證明者，得

免繳納道路挖掘許可

費。 

方公尺加徵新臺幣三

千元累計。其餘數不足

二百平方公尺者，不予

加徵。 

      前項第一款之申請

案件屬因設置郵筒、家庭

用戶新申裝管線設施或

緊急搶修所提出者。其計

算基準如下： 

  一、申請面積在十平方公

尺以下者，每件收取許

可費新臺幣一百元。 

  二、申請面積逾十平方公

尺，未達五十平方公尺

者，每件收取許可費新

臺幣五百元。 

六、新增配合本縣政策或

工程，得免收道路挖

掘許可費規定。 

 第六條  申請道路挖掘項

目非屬第三條規定之附

表所列項目者，由申請人

與道路管理機關參考市

價並評估所需成本，以協

議方式處理。 

本條移列至第三條第三

項。 

第六條  申挖單位繳納道

路挖掘許可費後，因故

未施工者，得請求無息

 為避免申請浮濫及符合行

政作業費用，爰新增本條

原則應予退費之規定，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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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但可歸責於申挖

單位之事由者，不予退

還。 

因可歸責於申挖單位之事

由則不予退費。 

 第七條  管理機關視實際

情形核准由申請人自行

修復者，免收道路修復

費。但申請人辦理修復驗

收合格後，仍應依第二條

規定辦理。 

本條刪除。 

第七條  符合經濟部水利

署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

善計畫台灣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自來水延

管工程申請及管考作業

要點規定或其他經管理

機關認有必要之情形，

經專案核准以繳納道路

修復費辦理者，得減收

或免收道路修復費。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無自來水地區供

水改善計畫之國家重

大政策推行，爰增訂

本條。 

三、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

善計畫台灣自來水股

份有限公司辦理自來

水延管工程申請及管

考作業要點第十點略

以：「（一）自來水延

管工程位於地方政府

養護之路段者，其路

權單位要求支付路修

費，不予受理。…（三）

地方政府路權單位同

意免收路修費而要求

執行單位依其規格刨

除重舖或加收其他費

用者，視同收取路修

費，不予受理。」，爰

為利無自來水地區之

供水改善執行或其他

有必要者，賦予得以

減收或免收道路修復

費辦理。 

 第八條  管線單位申請道

路挖掘許可時，應繳納保

證金。 

一、本條刪除。 

二、現行標準以道路修復

費計算保證金，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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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之保證金，依挖

掘修復費用乘以百分之

三計算(保證金未達一萬

元免收)，管理機關依第

二條規定辦理後，無息返

還。 

有可免收之條件，現

既以不收取道路修復

費為辦理原則，則無

計算之標準，且無收

取保證金並無損申挖

單位應負道路保固之

責，故刪除之。 

第八條  為避免緊急危難

或因申挖單位違反本自

治條例規定而由管理機

關代為修復者，所需費

用應向申挖單位覈實計

收。 

 一、本條新增。 

二、由管理機關代為修復

時，所需費用之收取

規定。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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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與保證金收費標準修
正草案總說明 

    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於一ΟΟ年四月一日以府行法字第一ΟΟ

一ΟΟΟ二一五號令發布訂定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與保證金收費

標準。為使收費標準更為明確、調整收費項目，並考量本府政策調整，以

不收取道路修復費為辦理原則；另現行標準以道路修復費計算保證金，現

既以不收取道路修復費為辦理原則，則無計算之標準，且無收取保證金並

無損申挖單位應負道路保固之責，故刪除之，爰將法規名稱修正為「雲林

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收費標準」，並修正本標準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本標準訂定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 道路挖掘修復費用收費及修復面積標準。(修正條文第二條至第

四條) 

三、 道路挖掘許可費用收費標準。(修正條文第五條) 

四、 申挖單位繳納許可費後，因故未施工者，其許可費之處置方式。

(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為因應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道路挖掘修復費用得減收或

免收。(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 因申挖單位違反本條例規定由管理機關代為回復道路者，所需費

用應覈實計收。(修正條文第八條) 

七、 本標準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九條) 

 

 

 

 

 

 

 

 

 

雲林縣道路挖掘許可修復費用收費標準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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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標準依雲林縣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稱本自治條例)第

六條規定訂定之。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雲林縣政府(以下稱本府)，市區道路管理

機關為各鄉(鎮、市)公所。 

第二條    申挖單位應依第四條規定辦理自行修復。但經本府專案核准代

為修復者，得以繳納道路修復費辦理。 

          因前項但書情形辦理道路修復者，其道路修復費如有剩餘應退

還申挖單位。 

第三條    道路修復費用，以項目單價分別乘以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二項之修復面積計費。 

          前項項目單價如附表。 

          挖掘破壞之道路設施，未屬前項附表內所列性質者，其修復所

需費用，由申挖單位及管理機關以協議方式處理。 

第四條    道路修復面積如下： 

        一、縱向挖掘道路修復面積： 

            (一)路幅寬為六公尺以下者，按挖掘長度乘以全路幅寬度計

算修復面積。 

            (二)路幅寬逾六公尺者： 

            1、依道路劃設之標線為修復單位，挖掘範圍位於路肩未跨越

路邊線者，按挖掘長度乘以路肩寬度計算修復面積；挖掘

範圍位於快慢車道或機車道，按挖掘長度乘以該車道寬度

計算修復面積。 

            2.道路未劃設標線者，按挖掘長度乘以全路幅寬度計算修復

面積。    

        二、橫向挖掘道路修復面積： 

            (一)路幅寬為六公尺以下者，按全路幅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

修復面積。 

            (二)路幅寬逾六公尺者： 

            1.依道路劃設之標線為修復單位，挖掘範圍位於路肩未跨越

路邊線者，按路肩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修復面積；挖掘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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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位於快慢車道或機車道，按該車道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

修復面積。 

            2.道路未劃設標線者，按全路幅寬度乘以四公尺計算修復面

積。 

        三、配合管理機關辦理道路挖掘，並經工程主辦單位出具證明者，

得僅就挖掘範圍回復平整，無須依前二款計算修復面積面積。 

          道路挖掘未屬前項所列性質者，其修復面積，由申挖單位及管

理機關以協議方式處理。 

第五條    道路挖掘許可費應以其申請挖掘或設施物設置面積，依下列計

算基準計徵： 

        一、申請面積在五十平方公尺以下者，每件收取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 

        二、申請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且在一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每件收

取新臺幣二千元。 

        三、申請面積逾一百平方公尺且在二百平方公尺以下者，每件收

取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四、申請面積逾二百平方公尺者，每件除收取新臺幣三千五百元

之基本費外。其逾二百平方公尺部分，以每增加二百平方公

尺加徵新臺幣三千五百元累計。其餘數不足二百平方公尺

者，不予加徵。 

          前項第一款之申請案件屬因設置消防栓、家庭用戶新申裝管線

設施或緊急搶修所提出者。其計算基準如下： 

        一、申請面積在十平方公尺以下者，每件收取許可費新臺幣二百

元。 

        二、申請面積逾十平方公尺，未達五十平方公尺者，每件收取許

可費新臺幣六百元。 

        三、申請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者，每件收取許可費新臺幣一千元。 

          配合管理機關辦理道路挖掘，並由工程主辦單位出具證明者，

得免繳納道路挖掘許可費。 

第六條    申挖單位繳納道路挖掘許可費後，因故未施工者，得請求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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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還。但可歸責於申挖單位之事由者，不予退還。 

第七條    符合經濟部水利署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台灣自來水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自來水延管工程申請及管考作業要點規定或其他經管

理機關認有必要之情形，經專案核准以繳納道路修復費辦理者，得

減收或免收道路修復費。 

第八條    為避免緊急危難或因申挖單位違反本自治條例規定而由管理機

關代為修復者，所需費用應向申挖單位覈實計收。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